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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泉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辅导备案申报板块变更至北交所的公告

一、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辅导情况

（一）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书面辅导协议

江苏林泉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2

日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签订了《江苏林泉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

协议》。

（二）提交辅导备案材料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3日通过辅导机构国金证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证监局”）报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

备案登记申请及相关备案材料，拟申报板块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三）完成辅导备案

2024年 10月 29日江苏证监局对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辅导备案材料予以

受理，公司自 2024年 10月 29日开始进入辅导期，辅导机构为国金证券。

（四）变更拟上市场所或上市板块

公司经综合考虑自身战略规划，并在与辅导机构国金证券充分沟通的基础上，

决定调整上市规划，将拟在深主板上市变更为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辅导机构仍为国金证券。

2026年 1月 30日，辅导机构国金证券向江苏证监局报送了《关于江苏林泉汽

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拟申报板块的申请》，并办理辅导上市板块的变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